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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同益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部分董事无法保证定期报告真实、准确、完整或者有

异议的相关说明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

江苏同益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董事王福刚无法保证公

司 2025年半年度报告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现将相关事项说明如下：

公司与 2025年 8月 27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

《关于<公司 2025年半年度报告>》的议案，董事王福刚先生对该项议案投反对

票，其表示：王福刚先生为公司股东连云港盛金益皓股权投资基金（有限合伙）

之委派担任公司董事，作为公司外部董事，1、半年报业绩亏损，财务指标变动

解释不够充分；2、聘第三方机构的议案，一是换所理由不充分，二是建议对方

聘请省内的机构像立信、天健、容诚等机构；3、预付账款 3660万，增加极大，

报告中看不出来具体构成以及合理性。作为外部董事无法确认半年度报告的准确

性，并承担连带责任，故无法确定定期报告的准确性，无法对年报披露内容承担

个别及连带责任，最终提出反对意见。因此无法发表确认意见，故未在《公司董

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关于 2025年半年度报告的书面确认意见》中签署确认意见。

特此公告

江苏同益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5年 8月 27日


